	关于2009年度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拨付申请补送材料的通知

	各市外经贸局： 
2009年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项目初审工作已经结束，部分企业的拨付申请.还需补送材料（详见初审意见表），根据省商务厅财务处、省财政厅企业处要求，请通知相关企业于三个工作日（5月5日，下周三前）将材料收齐快递至省贸促会，过时不候。 
补充材料的具体要求如下： 
1、 境外展览会项目： 
1. 凡中央部属单位统一申报的团体展览项目而企业又自行申报的，要求申报企
业需补组团单位出具的未代为申报的证明，经审核后给予支持。 
2.考虑到展会支持的是展位费，只要有展位发票和展位确认文件，且邀请函、签证页、机票、展会照片只缺其中之一，可不补材料。如邀请函、签证页和机票均须补材料经审核后给予支持。 
二、境外市场考察 
1. 考虑到邀请函直接证实了企业人员出境是否为商务目的，要求因私出境的申报企业必须提交出访国邀请函，经审核后给予支持。 
2.考虑到出访签证页、机票（电子行程单、机票发票）等材料直接证实了企业人员出境考察是否成行，要求因私出境的申报企业必须提交以上材料，经审核后给予支持。
三、产品认证项目 
1.凡提供综合认证费发票的申报企业，如已提供认证合同，可以不补检测费明细。 
2.凡证书、合同中的产品与检测报告上的产品不同的项目，要求申报企业提供与产品一致的检测报告，经审核后给予支持。 
3.凡检测报告上的企业与产品认证证书上的企业不一致的项目，要求申报企业提供与证书企业一致的检测报告。 
四、综合性问题 
1.现金付款的项目 
要求申报企业补交记帐凭证，经审核后给予支持。 
2. 无付款凭证或付汇凭证的项目 
要求申报企业补交相应材料，经审核后给予支持。 
3. 申报企业提交的证书、发票等材料涉嫌作假的项目 
要求管理部门核对原件，并逐项说明，如果确认作假，该申报企业申报的
所有项目均不予支持。 
特此通知。 
二OO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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